
证券代码：002623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23-034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股东建议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0日收到中

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的《股东建议函》（投服中心

行权函〔2023〕41号），对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本溪亚玛顿（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2,500万元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未提供同

比例担保的相关事项，依法行使股东建议权。公司现对《股东建议函》所列问题

进行回复并公告如下。同时，公司在此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关心。 

《股东建议函》建议内容： 

公告显示，标的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9 月，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主要从

事技术玻璃制品制造等业务，你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51%股权，上海云天玻璃持有

剩余 49%股权。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标的公司的净资产为 1,413 万元，2022

年及 2023 年 1-6 月标的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0 元、119.15 万元，净利润分别

为-15.67 万元、-71.33 万元，标的公司尚未盈利，资产负债率为 59.52%。你公

司披露，由于标的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以你公司为主，本次担保其他股东不提供

同比例担保。依据《深交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2022 年修订）》第 6.2.5 条规定，上市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应当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如该股

东未能按出资比例向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同等担保，董事会应当披露主要

原因，在分析担保对象经营情况、偿债能力的基础上，充分说明该笔担保风险

是否可控，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本次交易公告未披露上海云天玻璃不提

供同等比例担保的具体原因以及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考虑到标的公司为

2022 年 9 月新成立的公司，尚未盈利，营收规模较小，且目前净资产未能覆盖

2,500 万元债务，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海云天玻璃不提供同等比例担保的具体原



因，并结合标的公司经营情况、偿债能力说明担保风险是否可控以及你公司拟

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回复： 

一、上海云天玻璃有限公司不提供同等比例担保的具体原因 

亚玛顿（本溪）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溪亚玛顿”）于 2022 年成

立，是公司为实施在北方地区的战略布局及经营发展需要，在继江苏常州、安徽

凤阳生产基地以外新设立的深加工基地。此举一方面可以推进公司在西北地区的

市场开发和业务拓展，另一方面可以综合利用当地资源和能源优势，实现综合成

本的降低和生产效率的提升，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 

本溪亚玛顿自 2023 年 2 月启动超薄光伏背板玻璃深加工项目的建设，由于

项目建设期间需要持续的投入与支出，因此本溪亚玛顿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溪分行（以下简称“本溪中行”）申请授信，主要用于固定资产借款和流动资

金贷款。2023 年 7 月，本溪中行上述授信审批通过，本溪亚玛顿根据自身资金

需求，拟提取上述固定资产借款和流动资金贷款合计 2,500万元。本溪中行提出

必须由公司提供全额担保作为放款条件之一，因此公司于 2023 年 7月 21 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从本溪中行了解到未要求本溪亚玛顿其他的股东上海云天玻璃有限公

司提供同比例担保的主要原因为上海云天玻璃有限公司为商贸型企业，其公司资

质、资金等综合实力有限。考虑到公司作为本溪亚玛顿控股股东，主要管理本溪

亚玛顿日常生产经营，故要求公司提供全额担保，而未要求其他股东同比例提供

担保。 

二、结合标的公司经营情况、偿债能力说明担保风险是否可控以及公司拟

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本溪亚玛顿自 2023年 6月投产开始，经过短时间的产能爬坡，2023年 7月

已经实现盈利。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本溪亚玛顿的经营情况如下：总资产

4,446.76万元，净资产 1,413.00万元；2023 年 1-7月营业收入 1,120.06万元，

净利润 36.18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同时，依据《深交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2022 年修订）》相关规定，为了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公司已与上海云天



玻璃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上述担保事项的《反担保合同》，该合同约定上海云天

玻璃有限公司按照持股比例 49%提供相应反担保措施。 

综上，本溪亚玛顿整体信用状况良好，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业务、财务、

资金管理等方面由公司管控，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管理和资金管理。同

时，本溪亚玛顿其他股东上海云天玻璃有限公司已经签订反担保协议。因此，本

次担保事项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

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 月 16日  


